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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衛部醫字第107166851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所詢藥品未備或缺乏時，藥師執行調劑業務疑義一案，復

如說明段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院107年12月6日北總藥字第1073600215號函。

二、按藥師法第17條規定：「藥師調劑，應按照處方，不得錯

誤，如藥品未備或缺乏時，應通知原處方醫師，請其更換

，不得任意省略或代以他藥。」，同法施行細則第14條規

定：「本法第17條所稱他藥，指不同成分、含量、劑量或

劑型之藥品而言。」；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26條規定

：「醫師處方之藥物未註明不可替代者，藥師（藥劑生）

得以相同價格或低於原處方藥物價格之同成分、同劑型、

同含量其他廠牌藥品或同功能類別其他廠牌特殊材料替代

，並應告知保險對象。」

三、另本部107年8月3日研商醫師處方箋標示之適法疑義會議

決議，醫師基於醫療專業判斷或個別病人病情需要，於處

方箋上加註「藥品不得以其他廠牌替代」並無違法，但醫

院以制式格式於慢性病處方箋一律套印「處方箋上全部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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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不得以其它廠牌替代」，與醫藥分業精神及藥師法相關

規定，尚有未合，應請各級醫院改善。

四、綜上，藥師調劑醫師處方如有藥品未備或缺乏時，依下列

規定辦理：

(一)醫師處方之藥品名稱為商品名且註明不可替代：應通知

原處方醫師，請其更換，不得任意省略或代以他藥。

(二)醫師處方之藥品名稱為學名或商品名加學名，且未註明

不可替代：得以同成分、同含量、同劑量或同劑型之其

他廠牌藥品替代，並應告知病人。

正本：臺北榮民總醫院

副本：地方政府衛生局、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

會、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

藥劑生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灣醫學中心協會、中華民國區域醫院協會、台灣醫院

協會、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、台灣社區醫院協會、中華民國基層醫療協會、中

華民國基層醫師協會、中華民國診所協會全國聯合會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

署、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、本部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 2018-12-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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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長 陳時中 請假

政務次長呂寶靜代行


